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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主播线下被约，险遭猥亵

26岁的小丽样貌出众，在某社交平台上兼职做女主

播。2021年11月，小丽与往常一样，开直播与粉丝互

动。这天，一名男子进入直播间，不断给小丽刷礼物，成

为“忠实粉丝”。

就这样一段时间后，男子给小丽发去私信，“我有一

批钓鱼设备，想通过直播卖货，你有没有兴趣？”小丽正

有赚钱的打算，双方互留了微信。

1月3日晚，男子又在直播间里给小丽刷礼物，并以

直播带货合作为由，约小丽面谈，小丽答应了。第二天

晚上，男子开着一辆奔驰“大G”到金华接小丽，看对方开

着豪车，又在直播间大方刷礼，小丽不疑有他。

“我有客户在永康等我，一起去？”小丽以为要和客

户谈生意，就答应了。到永康后，男子带小丽吃了夜宵，

一直吃到次日凌晨，客户也没出现。“改时间了，我送你

回金华吧。”

让小丽逐渐觉得不对劲的是，途中男子没有将车开

往金华，而是开向了某水库的山路上。因为开车时发手

机消息，男子不慎将车撞到了路边，导致轮胎爆胎。路

段偏僻，周围漆黑一片，前后也见不到来往车辆和行人。

小丽起了疑心，趁男子联系车辆维修人员时，给朋

友打了电话求助，让朋友来接她。男子此时露出了真面

目，就在小丽想下车时，男子竟用手掐住她脖子，准备强

行亲吻。小丽奋力反抗，挣脱下车，过程中手指被弄

伤。男子没有继续实施违法行为，开着爆胎的车辆逃离

了现场。

随后，小丽报警。永康市公安局象珠派出所接警

后，确定男子真实身份为吕某宁，并于当天将其抓获。

经审讯，嫌疑人吕某宁交代，自己捏造了直播带货

谋求合作的谎言，只是想约小丽见面，而奔驰也是租来

的。“我刷了这么多礼物，她也愿意晚上和我见面，我觉

得她会愿意……”

以“找工作”为名，强奸女网友

吕某宁，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进永康市公安局了。

2007年，吕某宁因敲诈勒索被抓；2008年，因犯盗

窃罪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2011年，因强奸、敲诈、诈

骗，再一次入狱4年3个月；2015年，因犯强奸罪和诈骗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

办案民警介绍，他哄骗女孩子的很多手段和方法，

都值得大家警醒。

2015年2月17日，吕某宁刑满释放。没过多久，他

通过微信“查找附近的人”认识了江西女子小吴。

同年3月10日，吕某宁以帮助小吴找工作为名，将

对方带到永康经济开发区某企业，谎称该企业是他老爸

的。傍晚，吕某宁以安排工作为名，把小吴带回了家中。

当晚10点多，小吴想走。吕某宁称这是他债主阿海

的家，自己欠了对方50万元，现在阿海逼自己还钱，不还

的话就不让他们走。当时，吕某宁还拿了把刀，说要下

去跟阿海拼命。无奈之下，小吴只能选择暂时留宿。

凌晨2点，吕某宁给小吴泡了一杯奶茶，煮了一碗饺

子。小吴不肯吃，吕某宁居然跪了下来，扇自己耳光，求

小吴吃，小吴便吃了几口。凌晨4点，小吴很困，便睡了

下来，吕某宁见状，便强行和小吴发生了关系。之后，小

吴打电话给吕某宁，要求赔偿，否则就报警。吕某宁承

诺赔偿，但因为没钱，便躲到外面居住。

之后，吕某宁变本加厉，以“恋爱”为幌子，用“吕某

意”的假身份，瞄准了3名年轻女子。

陷在骗局里的，不止一个人

小梦怎么也没想到，那个大方给自己生活费的男

朋友，竟然是个骗子。小梦和吕某宁是在陌陌平台上

认识的。这次，吕某宁谎称自己叫“吕某意”，家里经营

一家酒吧和一家宾馆。一见面，吕某宁就给了小梦一张

银行卡，虽然卡内只有5000元，但他谎称有2万元，给她

做生活费。

小梦觉得对方人不错，很快就成了男女朋友。骗局

也就此开始，几天后，吕某宁说酒吧多收了客人钱，现在

客人要退钱，需要4000元现金，向小梦借钱。因为收到

了2万元银行卡，小梦没有戒心，把自己卡里全部2700

元取出来给了他。

过了几天，吕某宁以自己的车被拖走要交罚金、还

贷款等理由，骗走了小梦1.5万多元，并骗回了给小梦的

那张还没来得及消费的银行卡。

同时陷在骗局里的还有小徐和小颜。

吕某宁通过微信认识了在某培训机构上班的小

徐。聊天中，吕某宁谎称自己家是办厂的，在市区某小

区有一套房子，还有一辆豪车。聊了几天后，两人发展

成了男女朋友。期间，吕某宁以还车贷、家人生病等借

口，陆续骗了小徐2万多元。

小颜也被吕某宁以类似的理由“借”了4000多元。

实际上，跟3个女生在一起时，吕某宁的所有花销都是女

生负担，小梦等人也从来没有见过吕某宁所谓的豪车、

高档房子。

当吕某宁这次再犯案时，办案民警也连连摇头。“他

的父母也都年纪大了，都是务农的，他是家中独子，有3

个姐姐，从小被宠到大。由于屡次犯罪，又屡教不改，一

家人对他很失望。”

办案过程中，民警试着让心理咨询师对吕某宁进

行开导教育，但效果甚微。接下来，民警会继续跟进

教育，帮助吕某宁调整心态，争取让他回归正常的社

会生活。

（当事人均为化名）

养女身故，
养父母无法获理赔？

《新民晚报》江跃中 陆奕越

步入中年的王先生夫妇怎么也没想到，不到

20岁的养女因车祸意外身故，悲痛的他们，却遭

到保险公司的“二次伤害”。原来，养女小王生前

购买了一份《个人综合意外保险》，保险金额为

50万元，身故受益人为法定受益人。交警大队

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也认定小王不

承担事故责任。然而，保险公司却拒绝王先生夫

妇的索赔申请，原因在于保险公司一方面认为小

王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另一方面质疑王先生

夫妇“养父母”身份的合法性。

王先生夫妇无法理解，自己抚养了近20年

的女儿竟不被保险公司承认，于是一纸诉状将

保险公司诉至法院。最终，上海市黄浦区法院

一审判决保险公司全额赔偿王先生夫妇保险金

50万元，市金融法院二审驳回保险公司上诉，

维持原判。

曾因精神疾病入院治疗

翻开这份《个人综合意外保险》合同，有一句

加粗字体的约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不能作为本合同的被保险人……”

保险公司认定，由于小王在生前曾因“精神行为

异常”住院治疗，在投保时至发生事故时系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据此，保险公司拒绝履行这份

合同。

王先生夫妇对保险公司的说辞提出了异议，

小王出院时医院给出的诊断仅仅是“未排除精神

病”。并且，车祸发生时，也无法证明小王是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或存在着精神障碍。

“女儿买保险、发生车祸都是2018年的事

儿，去医院就诊是2016年的事儿。出院了之后

她也正常读书工作，保险公司仅凭两年前的一个

就诊记录，就认为她有精神障碍，这个理由根本

站不住脚！”王先生反驳道。

未办理收养手续起争议

除了是否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保险公司

还对王先生夫妇“养父母”身份的合法性提出了

质疑，原因在于他们并不能提供收养证明，因此

保险公司认定，他们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养父母，

不属于法定受益人。

王先生夫妇回忆，小王尚在襁褓中就被遗弃

在马路边，他们尝试过但未能找到其亲生父母，

于是便自己收养了。由于出生证明缺失，无法办

理收养证明，但小王1岁多时，户口就已登记为

他们的养女了。

来自王家人户籍所在基层组织、户籍登记机

关的证明也显示，小王确为王先生夫妇的养女，

且由王先生夫妇抚养至成年。那么，缺失了法律

意义上收养关系的王先生夫妇，还能争取到这份

赔偿吗？

符合继承法立法本意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案涉保险的投保时间和

小王精神方面的就诊记录时隔两年多，医院也并

未确诊精神病。保险公司在无证据显示小王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事故发生时存在精神和

行为障碍情况下，仅凭两年前的一次就诊记录就

主张她不是合格被保险人或据此免赔，法院难以

支持。

其次，在发生保险事故后，人身保险所约定

的保险金能缓解和抚慰受益人所带来的精神损

害。就案涉保险的订立目的来看，小王以自己的

生命为标的投保，投保时也指定受益人为法定受

益人。从当时她未婚且亲生父母未出现的情况

来看，身故保险金旨在为养父母提供生活保障，

也更符合她投保时的主观意愿。

对于王先生夫妇养父母身份的认定，虽然两

原告与小王不构成拟制血亲法律关系，但两原告

是对被继承人（小王）扶养较多的人，因此两原告

可以视为小王的继承人，即法定受益人。“这一判

决不仅符合继承法的立法本意，体现了权利义务

相统一原则，为两名原告老年生活提供了经济保

障，也符合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和公序良俗，

弘扬了良好的社会风尚。”主审法官金燕评析。

出手豪横的“富二代”，
背后是另一副面孔
以谈恋爱为幌子的骗局，何时才能让女孩们清醒？

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胡筱俊 应帅

自称“富二代”的他，同时交往着多名女友；只有小学文化，却

能以各种名义骗得财物；才刚满30岁，已经“三进宫”……

这些描述都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永康人吕某宁。几年

前，他因强奸罪、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出狱后，他

没有改过自新，而是沉迷网络，通过微信、抖音、陌陌等

社交平台，与多名女性“谈恋爱”骗得钱财用于挥霍。

他的诈骗手段可以说漏洞百出，但仍有被害人

心甘情愿进入了这场骗局。今天，我们一起来一

探究竟。


